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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 南 省 司 法 厅
湖南省律师协会

湘检〔2023〕74 号

关于建立健全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

为着力构建新时代新型检律关系，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

十条意见》等工作规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尊重

和支持律师依法执业，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加强配合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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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律师查阅案卷权、反映意见权、会见权、知情权等执业

权利。

二、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

常态化联络机制。各级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律

师工作部门、律师协会日常工作部门作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口

联系部门，各确定一名联络人，负责日常沟通。

三、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共享律师维权申请数、办理阻碍律师执

业权利监督案件数等相关数据，建立申请维权情况案件化办理工

作台账，做好申请维权类型、事实性质、办理情况等统计分析，

推进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的实质化开展。

四、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联合调研和评估机制，重点对检察机关落实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加强接待律师平台

建设，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保障律师查阅案卷权、反映意见

权、会见权、对案件办理重要程序性事项的知情权等执业权利的

情况进行评估，推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并及时在辖区

范围内通报。

五、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

健全律师维权快速联动处置机制。全省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关于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十条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对相关控告

申诉或问题线索，实行案件化办理并书面答复律师，同时通报其



—3—

注册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所属的律师协会。省、市律师协会维护

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公布各地维权联系电话、联系人姓名，方便律

师查询联系。

六、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严格

落实检律定期会商机制，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相互通报保

障律师依法执业工作情况，重点研究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工作机

制以及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的落

实情况，提出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工作举措。

七、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建立健全

检律常态化同堂培训机制。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律师协

会每年至少联合举办一次检律同堂培训，各市州检察机关、司法

行政机关、律师协会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适时联合举办。各基层检

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研讨会等形式组织学

习。

八、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建立

健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常态化宣传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共同开

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宣传报道，联合推介典型经验，推动形成

全社会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良好氛围。

九、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可以通过

召开专题座谈会、沟通协调会等形式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等单位的沟通联系，统一思想认识，促进形成维护律师执业权利

的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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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应当建立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工作的监督和指导机制。对交办和掌握的重点案件，

应当及时跟踪了解工作进展，指导办理。必要时，以提醒、催办、

督办等形式开展督导。各地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依法保障律师执

业权利、严肃责任落实的工作情况作为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年度工作考评的重要内容。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司法厅

湖南省律师协会

2023 年 6 月 15 日

（此件发至县级人民检察院、司法局和各市州律师协会）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5 日印发


